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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远”或“公司”）为满

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拟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公司编制了《湖南科力远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相同的含义。公司对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673.12 万元（含

本数），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130,000.00  79,022.57  

2 3GWh储能系统产业化项目 30,846.76  19,324.47  

3 
大数据智慧储能管理系统技术

开发项目 
8,777.34  6,725.70  

4 新型储能电池研发及中试项目 9,211.65  7,600.38  

5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48,000.00  48,000.00  

合计 226,835.75  160,673.12  

注：项目实际名称将以实际备案名称为准。 

募集资金到位之后，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

级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

资方式解决。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是公司实施新阶段发展战略的需要 

公司正处于实现战略转型和把握发展窗口期的关键阶段。公司一方面将继

续夯实镍氢电池链、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实施“回归电池主业”战略，

开启镍锂双赛道布局的发展新阶段，并蓄力发展储能市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年产 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3GWh储能系统产业化项目”、“大

数据智慧储能管理系统技术开发项目”、“新型储能电池研发及中试项目”是

公司在现有镍氢电池产业链基础上，布局锂电及储能产业的重要举措，锂电产

品和储能业务将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效益增长点。因此，本次募投项目

的建设能够助力公司优化产业布局，将公司优势资源聚焦电池以及电池材料，

是公司实施新阶段发展战略的需要。 

2、项目是公司顺应发展趋势、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决策下，随着《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的发布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及完善，电池行业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储能等

市场需求带动下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趋势，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一方面，锂

电池增长态势带动了基础原料碳酸锂市场发展；一方面，“双碳”目标催生了

储能行业广阔市场空间，锂电池材料和储能电池行业均呈现较为积极的发展趋

势。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锂电及储能产业能力将有所提升、储

能市场将得到开拓，从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3、项目是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的需要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营运资金需求也相应增加。公司拟通过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满足业务增长与业务战略布局所带来的流动资金需求；此外，偿还部分银行借

款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实现公司均

衡、持续、健康发展。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良好的政策背景给项目实施提供支持 

公司所属行业为电池行业，政府大力支持电池行业发展，为募投项目发展

提供有利条件。根据国务院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5 年新能

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将达到 20%左右，至 2035 年国内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实现

电动化，提出要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鼓励企业提高锂等关键资源的保

障能力。该政策给锂电行业下游需求进入高速增长期、带动上游锂资源供给提

供了政策支持。《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也为储能市场发展带来驱动力。

在此背景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以持续满足新兴业态、促进技术迭代，

具备政策可行性。 

2、公司累积经验为项目实施提供基础 

公司具备电池产业化经验，为募投项目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公司通过深耕

镍氢电池行业，构建了完善、成熟的镍氢电池产业链，公司的镍系列电池及镍

产品凭借性能和质量优势，使得公司与日本丰田等国际知名厂商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同时，公司还参与制定了多个行业、国家标准，具备一定的行业权

威地位和较为丰富的电池行业产业化经验。目前，公司在“回归电池主业”的

转型战略指导下，全力布局锂电及储能产业链、开拓储能市场。镍氢产业链的

成功运营，能够给锂电及储能产业化提供经验指导和人才支持，有利于公司项

目建设、产业管理和资源整合。在此背景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具

备实施可行性。 

3、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

款，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满足运营资

金需求，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符合相关法规

的规定，具备可行性。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年产 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3GWh储能系

统产业化项目”、“大数据智慧储能管理系统技术开发项目”、“新型储能电

池研发及中试项目”，前述项目是公司在现有镍氢电池产业链基础上，布局储

能产业链的重要举措。“年产 3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可以助力公司稳定储

能产业上游原材料供应，“3GWh 储能系统产业化项目”可以推动公司顺应储

能产业下游应用趋势，“大数据智慧储能管理系统技术开发项目”、“新型储

能电池研发及中试项目”可以为公司打造锂电及储能产业链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因此，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回归电池主业、蓄力发展储能市场、实现

战略转型的有序布局。 

（一）年产 3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投资 13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9,022.57 万元，剩余部

分由公司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3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

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4、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江西省宜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江西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通知书》，项目代码 2206-360924-04-05-117977。 



本项目已取得宜春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年

产 30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宜环环评【2023】66

号）。 

（二）3GWh 储能系统产业化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投资 30,846.76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9,324.47 万元。项目建

成投产后可实现储能系统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宜春力元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布局，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

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4、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预案公告日，本项目正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等事项。公司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办理所有须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事项。 

（三）大数据智慧储能管理系统技术开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投资 8,777.3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6,725.70 万元。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储能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能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深圳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3、项目经济效益 



技术开发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项目实施后将提升公司的研发和技

术水平，其间接经济效益将会在公司利润中体现。 

4、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项目正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如需）等事项。公

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理所有须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事项。 

（四）新型储能电池研发及中试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投资 9,211.6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600.38 万元。项目建成

后将通过对行业前沿技术进行预研和储备。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宜春力元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经济效益 

技术开发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项目实施后将提升公司的研发和技

术水平，其间接经济效益将会在公司利润中体现。 

4、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项目正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如需）等事项。公

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理所有须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事项。 

（五）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项目 

本次计划将募集资金总额中的 48,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

借款，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补充公司转型关键期的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

从而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项目实施有助于公司抓住重要技术迭代期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期的市场机

遇，实施后将有助于增长公司销售规模和经营业绩，加强公司适应技术变迁和

行业需求变化的能力，提升公司竞争地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能够给

公司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从而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股东回报提供更

有力的支持。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和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短期来看，公司存

在每股收益被摊薄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长期来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带来营业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的提升。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有所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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